上海市大型展览活动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指引（试行）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大型展览活动相关单位消防安全自主管理水平，强化火灾风险源头管控、过程管理、末端处置。根据现行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结合我市实际，市消防救援局研究制定《上海市大型展览活动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指引（试行）》，供展览活动的主办、承办、场地、搭建等相关单位参照使用。该工作指引仅作为展览活动各方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实施现场消防安全管理的推荐性指引标准，国家和我市出台相关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按照相关规定实施。
    1 基本要求

1.1 展览活动举办期间，活动现场的消防安全应由活动主（承）办单位统筹管理，活动场所业主（管理）方、搭建施工单位、参展单位应严格落实各自消防安全责任，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确保展览活动消防安全。

1.2 活动各方在前期筹备、呈展、撤展过程中均应遵守国家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确保用火、用电安全。 

1.3 活动主（承）办单位应在进场搭建前对展览活动搭建设计方案进行审查并确保其符合国家和我市相关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

1.4 展厅内布展不应擅自拆除、遮挡原有消防设施或妨碍消防设施的正常使用，不得占用、堵塞防火隔离带、消防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室外布展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影响消防车道、消防登高场地和室外消防设施的正常使用。

1.5 布展完成后，活动主（承）办单位应组织活动场所业主（管理）方、搭建设计单位、搭建施工单位等相关单位开展自验收，并做好台账记录，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呈展。
1.6 展览活动期间应保证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防火巡查人员、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及展位消防安全员等在岗在位、通讯联络设备畅通。

1.7 展览活动涉及的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消防设施操作员、电工、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均应持证上岗。

1.8 展览活动期间严禁在室内进行电气焊、电气割等动火作业。确需动火作业的，应在当日呈展活动结束后于室外进行，并严格单位内部审批程序，落实动火作业“六必须”（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等消防安全措施。

1.9 展览活动期间应落实专人定期组织防火检查、巡查，做好相关记录。 HYPERLINK "javascript:void(0);" 
1.10 活动各方均应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开展针对性宣传教育和培训演练，做好火灾自防自救工作。

2 消防安全职责

2.1 活动主（承）办方消防安全职责

2.1.1 根据活动实际制定临时性消防安全管理方案，将消防安全管理体系、消防管理制度、应急疏散预案等报活动场所业主（管理）方审核，成立临时性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落实各项消防安全管理要求，并督促参展单位、搭建施工单位等执行。

2.1.2 核定展览活动期间人员数量，配备与活动消防安全工作需要相适应的消防专职保安队伍以及其他消防安全工作人员；根据展位布置，在展厅和临时展棚内设置醒目的疏散指示标识。

2.1.3 在布展、呈展活动前，向参展单位、搭建施工单位宣贯展览活动消防安全管理要求，并签订消防安全承诺书；在布展、呈展活动期间，组织参展单位、搭建施工单位工作人员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2.1.4 布展、呈展及撤展期间，建立消防工作例会机制，落实防火检查、巡查制度，督促各方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及时整改消防违法违规行为，消除火灾隐患。

2.2活动场所业主（管理）方消防安全职责

2.2.1 提供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活动场所，按照国家和我市的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并确保完好有效。

2.2.2 签订场所租用协议前向活动主（承）办方进行技术交底，宣贯场馆消防安全管理要求，并签订消防安全承诺书。

2.2.3 活动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应每日带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并建立落实防火巡查机制，重点检查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展厅疏散通道及出口、展位、消防设施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通知主办单位，做好跟踪督改工作。

2.2.4 组织活动场所保安、保洁、电工以及餐饮零售从业人员等相关服务保障人员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掌握消防基本知识和防灭火基本技能。

2.2.5 结合展览活动实际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

2.3 搭建设计单位消防安全职责

2.3.1 按照国家和我市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搭建设计，并在设计图纸上明确消防安全间距、搭建材料燃烧性能、消防设施设备点位等消防要素。

2.3.2 加强与搭建施工单位沟通对接，明确搭建设计的相关消防安全要求，重点提示电气线路敷设走向、临时消防设施设备安装布置、安全疏散设计等相关消防安全要求。

2.4 搭建施工单位消防安全职责

2.4.1 对布展及撤展期间其施工区域的消防安全负责，明确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落实动火审批、特种作业审批等手续；明确搭建施工区域的消防安全员，加强消防安全巡查。

2.4.2 将布展电工、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证件向主（承）办方成立的消防安全管理组织备案。

2.4.3 组织搭建施工人员进场前培训，宣贯搭建设计方案，明确消防安全要求。

2.4.4 确保搭建工程设计施工一致性，并对搭建装饰材料燃烧性能及施工质量负责，确保临时建构筑物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2.4.5 接受主（承）办方、场所业主（管理）方组织的临时性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机构的管理，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

2.5 参展单位消防安全职责

2.5.1 对呈展期展览区域消防安全负责，明确展位消防安全员，落实消防安全制度。

2.5.2 遵守国家和我市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督促搭建施工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严禁强令或指示搭建施工单位违规搭建。

2.5.3 展位工作人员应经消防安全培训，具备扑救初起火灾和组织引导人员疏散的能力。

2.5.4 接受主（承）办方、场所业主（管理）方组织的临时性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机构的管理，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

3 搭建设计防火

3.1 展厅内搭建的特装展位和临时展棚不应超过2层。

3.2 单层展位不宜封顶，双层展位的上部不应封顶（包括独立房间的局部封顶）。

3.3 参观入口设置闸机时，不应影响安全出口的正常使用，闸机宜采用门扉式，且火灾时应全部自动开放。当采用其他类型的闸机时，应在闸机旁设置同等有效宽度的疏散通道或安全出口。

3.3 展位或搭建物与展厅墙体之间应留出通道，其宽度不应小于1m，并不得堆物。

3.4 安全出口和疏散出口前、消防箱开启方向的1.4m范围内严禁布置任何展品和堆物。

3.5 展厅内应设置疏散通道，疏散主通道的最小净宽度不应小于6m，疏散次通道的最小净宽度不应小于3m。

3.6 展厅内任何一点至最近的安全出口的行走距离不应大于45m。当展位内可直接疏散至宽度不小于6m的疏散主通道时，最远点至安全出口的行走距离不应大于60m。当该场所全部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其安全疏散距离可增加25％。

3.7 全封闭式展位、半封闭式展位的疏散出口的数量不应少于2个，每个宽度不应小于0.9m。相邻2个疏散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疏散出口可设置1个，但净宽度不应小于1.4m：

1） 特装展位的疏散出口采用开敞式，净宽度大于5.0m，且最远点至疏散出口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5m；

2） 特装展位内建筑面积小于50m2的厅室。

3.8 双层展位的上层展区的疏散楼梯的数量不应少于2个，可采用敞开楼梯，楼梯最小净宽度不应小于1.4m，相邻2个疏散楼梯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上层展位最远点到最近的疏散楼梯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15m。当上层空间作办公用房且面积不大于120m2时，可设置1个疏散楼梯。

3.9 展厅主要出入口及关键部位应设置安全疏散指示图，标明疏散路线、安全出口及人员所在位置，消防设施及避难逃生装备位置和必要文字说明。

3.10 特装展位的顶棚宜采用A级装修材料，墙面、地面应采用不低于B1级的装修材料。全封闭式展位的墙面、地面均采用A级装修材料。

3.11 除展品外，布展的固定家具、展台使用的材料不应低于B1级。

3.12 在展厅设置电加热设备的餐饮操作区内，与电加热设备贴邻的墙面、操作台均应采用A级材料。

4 电气防火

4.1 电气线路的敷设、用电设备的安装、布展配电箱的设置等，应符合《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上海市《民用建筑电气防火设计规程》（DG/TJ08-2048）等国家和我市有关标准规定。所有用电回路中的导线截面积、空气保护开关容量、电源插座载荷容量等均应满足用电设备的最大输出功率。

4.2 配电箱电源进线端，不应采用插头和插座进行连接。

4.3 电气线路敷设时应采取穿金属管、阻燃型刚性塑料管或采用封闭式金属线槽等防火保护措施；确需在地面敷设时，应采取防止机械损伤的措施，且不应影响人员的安全疏散；采用护套绝缘导线时,导线之间应用瓷夹连接，不得直接连接。

4.4 除穿管暗敷的电线电缆外，应采用无卤低烟阻燃型电线电缆；当电线电缆成束敷设时，应采用阻燃电线电缆。

4.5 建筑内部的配电箱、电器、电源插座、线盒、开关、线路及其他电气装置不应直接安装在燃烧性能等级低于B1级的装修材料上；开关、插座及配电箱等应设置在非工作人员不易触及且工作人员便于操作的地方，餐饮加工区的插座宜设置防潮罩。

4.6 开关、插座和照明灯具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各种灯具距离可燃物不应小于0.5m；卤钨灯其引入线应采用瓷管、矿棉等不燃材料作隔热保护；照明灯具配置镇流器时，镇流器不应直接设置在可燃材料、构件上。

4.7 活动搭建的广告牌、灯箱、灯柱、LED显示屏等发热电器应留有对流的散热孔，且设置在通风良好处，不应直接设置在可燃材料、构件上。

4.8 LED屏后侧控制区域不应作为临时仓库使用，且必须设置人员可正常进出的检修口。

4.9 使用插座板临时接用电源时，应确保一个固定插座只连接一个插座板，插座板与插座板不得连接，插座板的连接线应具有护套和PE线，长度不超过3.0m。

4.10 隐蔽电气部分封闭前，应报展览会主办单位和场馆单位检查同意后，方可施工封闭。

4.11 活动主（承）办方需使用临时供电设施时，应制定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并指定专人负责；供电方案应由电气工程师核定，在确保供电压降等安全因素下，供电设施应集中布置。

4.12 活动主（承）办单位应会同活动场所业主（管理）方在呈展前进行满负荷运行电气测试，确保电气安全运行。

5 消防设施设备与器材

5.1 室外消火栓应满足消防车停靠、取水条件。室内消火栓应保证不被搭建的舞台、展位、篷房等临时建构筑物以及地毯、展品、装饰装修材料等物品遮挡、圈占。

5.2 全封闭式展位和双层展位的下层区域应设置自动灭火设施，展位装设网格、栅板类通透性吊顶的，通透率大于70%时，吊顶下方可不设置。
5.3 全封闭式展位和双层展位的下层区域应设置火灾探测器，火灾探测器的有效保护范围应在展位内部达到全覆盖，选用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时，报警信号宜传输至消防控制室。
5.4 布展、呈展、撤展期间，活动现场均应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的要求配置灭火器材，灭火器应成组放置、便于取用，其中宜设置一具水基型灭火器。

5.5 呈展前应对活动区域内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水灭火系统、机械防排烟系统等设施进行功能测试，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
6 重点部位消防安全

6.1 展览建筑外设置的临时可燃物集中堆放场所、室外吸烟点、电动自行车集中停发区域及展览展示区域内的人员集中休息间、LED屏幕控制区域、设备间、大功率用电器集中放置区、密闭空间等风险区域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并在明显位置张贴标识，明确具体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6.2 燃油内燃机车、新能源汽车作为展品的展位应确定为重点部位。展示期间，燃油内燃机车不应维修、发动，油箱内存油量应低于10%；新能源汽车严禁充电展示，活动现场宜配置快速移车装置，提前设置移车线路。

6.3 对于呈展周期较长，确有充电需求的新能源车辆，可在闭馆后进行错峰充电，充电时应使用原厂专用充电设备，并落实专人进行看护，充电电量不宜过满。
6.4 展览期间，应落实专人至少每2小时对重点部位进行一次防火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

7 防火巡查检查

7.1 活动（主）承办方、活动场所业主（管理）方、物业服务单位、搭建单位等应依据各自职责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防火巡查工作，并进行工作记录。

7.2 活动期间开展防火巡查，频率不应低于1次/1小时，重点检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道的畅通情况，消防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否存在违章用电用火，可燃物是否违规存放等情况，发现隐患风险即时要求整改。

7.3 活动期间对电子屏、空调外机、灯具音响等用电设施设备开展测温，频率不应低于1次/2小时，并记录温度变化情况。

7.4 每日活动结束后，应切断电源、清除可燃杂物后方可闭馆，闭馆后1小时内，应进行全面的消防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

7.5 夜间应安排消防专职保安开展防火巡查，频率不应低于1次/ 2小时。

8 灭火和应急处置演练

8.1 活动主（承）办方应配备与活动安全工作相适应的专业保安人员及其他安全工作人员，宜通过聘请保安服务企业的保安员或活动场所物业服务单位自行配备的安保人员，组建消防专职保安队伍。

8.2 活动场所业主（管理）方应根据场所实际制定系统性的消防应急预案和处置机制，并指导活动主（承）办方根据活动类型，制定活动现场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将场所微型消防站等处置力量纳入活动主（承）办方的应急处置体系，定人、定岗、定责，并于活动举办前至少开展1次消防演练，针对演练发现的问题及时修订完善相关预案。

9 消防安全培训

9.1 主（承）办单位、展览建筑管理单位、参展单位、布展单位均应在活动前对员工进行分级分类消防安全培训，对展览活动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场所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消防设施的工程维修人员等消防重点岗位人员应进行针对性消防安全培训。

9.2 主（承）办单位应当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张贴图画、广播、视频、消防宣传板报等多种形式开展公益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9.3 消防专职保安上岗前应参加具有法定资质培训机构组织的消防安全培训，完成考核并获取相应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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